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2011-015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发布公告按山东省安监局 《关于全省非煤矿山停产整顿的紧

急通知》【鲁安监发

{2011}101

号】文件要求，自即日起停产整顿。

自

7

月

14

日开始，本公司积极协调淄博市安监局，配合安监部门的检查和督导，安监部门

组织对公司所属矿山的排查自纠活动进行检查验收，认为本公司具备安全生产（建设）条件，同

意恢复生产（建设）。 公司已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夜间恢复生产。

本公司在此次停产排查自纠活动中，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排查自纠，同时合理调度，将公

司例行的月度生产设备检修工作提前进行。通过以上举措，公司认为：由于停产时间短，本次停

产不会影响公司全年产量计划的完成。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07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18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获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注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

网站。

2011

年

5

月

27

日，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煤能源

"

或

"

公司

"

）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批准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相关事宜。

近日， 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

MTN122

号），同意接受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注册，并就相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公司发行

201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150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

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

则》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做好公司中期票据的

发行、兑付及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2011

临

-022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7

名董

事，

4

名独立董事参与了通讯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现场与通

讯表决的方式，全票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关于电气事业部和特电事业部整合的议案》；

同意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为推进公司

"

十二五

"

科学发展，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有效整合资源，进一步做大做强电气

产业，提升机电一体化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公司同意电气事业部和特电事业部整合为一个事业

部，名称为特电事业部。

2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1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截

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304,242,27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304,

242,271

股，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转增后《公司章程》修改和工商变更等相关事宜。因此，董事

会对《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第三条作如下修改：

2011

年

4

月

26

日

经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向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304,242,271

股，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第六条作如下修改： 公

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8,484,542

元。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40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商标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期取得了

"

大东南

"

注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

16

类，包装用塑料膜；塑料泡沫包装用品（包装用）；垫货盘用可伸展塑料膜；货盘装运用可延伸塑

料粘膜；保鲜膜）。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23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柳丁女士提交的书面辞呈， 柳丁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

董事职务。

根据《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柳丁女士的辞职自其《辞职报告》送达公

司董事会时生效。 柳丁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在此， 公司董事会谨向柳丁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及战略发展决策所做

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2011-029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在

1.46

亿元至

1.67

亿元之间，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5%-65%

。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1,218,126.23

元。

2

、每股收益：

0.157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2011

年

1-6

月份预计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在

1.46

亿元至

1.67

亿元之

间，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5%-65%

，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半年结算房屋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

长，对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2011

年

1-6

月份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8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财富里昂

"

）为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原委派江岚女士、张文奇

女士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收到保荐机构财富里昂《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

保荐代表人江岚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本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

工作的有序进行，财富里昂委派保荐代表人黄力先生接替江岚女士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并在中小板上市的剩余督导期的保荐工作。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保荐代表人为张文奇女士、黄力先生，本公司于

2010

年

3

月完成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根据有关规定，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期限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2011-031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商务、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

2011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湖南凯美特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根据决议，以公司总股本

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派

1.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为

2011

年

6

月

1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6

月

16

日。 送红股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80,000,000

股变更为

120,000,000

股。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公告编号：

2011-017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2011-026

）、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告编号：

2011-029

）、

2010

年度利润分派方

案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0

）已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16

日、

2011

年

5

月

11

日、

2011

年

6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2011

年

7

月

18

日，公司取得了湖南省商务厅《湖南省商务厅关于湖南凯美特气体有限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湘商外资

[2011]122

号），并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领取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湘审字

[2011]0012

号）。

2011

年

7

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注册号为

43060040000012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80,000,000.00

元变

更为

120,000,000.00

元；实收资本由

80,000,000.00

元变更为

120,000,000.00

元；公司其他登

记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1

日

股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公司董事会已经

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情况

１

、授予日：董事会已确定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２

、授予数量：拟授予数量为

５４９

万股，授予对象共

６１

人。 公司董事会在授予股票的过程

中，

２

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

４

名激励对象减少认购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因此，公司

激励计划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５４９

万股减少到

５２５

万股，授予对象由

６１

名减少到

５９

名。

３

、授予价格：

１１．５６

元

／

股。

４

、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５２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２２５００

万股的

２．３３％

。 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Ａ

股普通股。

５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期：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

４

年，自限制性股票授予

之日起计。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锁定期，分别

为

１

年、

２

年和

３

年，均自授予之日起计。

锁定期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解锁日。 在解锁日，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

解锁事宜，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持有的

限制性股票分三次解锁，即各个锁定期满后激励对象可分别解锁（或由公司回购注销）占其

获授总数

３０％

、

３０％

、

４０％

的限制性股票。

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

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

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４０％

６

、激励对象名单、获授数量及实际认购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计划授予的

股票数量

（

万

股

）

实际认购的股票

数量

（

万股

）

１

王全国 副总经理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

韩玖峰 副总经理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３

李庆平 董事会秘书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４

李少军 总工程师

、

技术中心总经理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５

刘远星 地区事业部总经理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６

余明武 地区事业部总经理

１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７

简金英 证券事务代表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８

饶伟 审计部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９

张平 施工部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０

吴新山 成本部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１

黄峰 投标部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２

龚俊波 客户部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１３

吴忠 照明部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４

王大安 综合设计所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５

谢敏军 行政中心副主任

４．５０ ４．５０

１６

宋华 财务主管

（

核心技术人员

）

４．５０ ４．５０

１７

李师聪 地区事业部总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８

杨采 客户部副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１９

周献良 设计三所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２０

王黑龙 设计五所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２１

郇强 设计八所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２２

范晓刚 设计九所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２３

赖志明 设计六所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２４

夏凊 北京设计所经理

７．５０ ２．００

２５

崔晓华 北京分公司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２６

康忠奎 宁波分公司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２７

倪秋阳 上海分公司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２８

黄亚烈 南京分公司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２９

韩喜娟 西安分公司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３０

张黎明 合肥分公司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３１

卢巍 设计所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３２

王雪 大连分公司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３３

马小军 信息化部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３４

喻志环 幕墙部副经理

４．５０ ０．００

３５

徐兢 培训部副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３６

刘斌 业务经理

４．５０ ０．００

３７

吴晓洁 总经办副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３８

崔冰 投标部主管

４．５０ ４．５０

３９

叶鹏程 项目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０

吴子威 项目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４１

许雪峰 项目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４２

肖峰 项目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４３

宋明远 项目经理

７．５０ ６．５０

４４

戴大亮 项目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

李熙 项目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４６

陈建华 项目经理

７．５０ ７．５０

４７

张玉辉 项目经理

４．５０ １．００

４８

谷晞 项目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９

胡飞燕 项目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５０

杨胜利 项目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５１

王瑞珍 项目经理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２

李斌 天津分公司经理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３

朱福轩 项目经理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４

林耿勤 项目经理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５

袁导 设计所经理

９．００ ９．００

５６

任开余 项目经理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７

唐楠林 项目经理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８

张丽萍 项目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５９

曾自然 项目经理

４．５０ ４．５０

６０

李志斐 业务经理

（

核心技术人员

）

４．５０ ４．５０

６１

奚永丰 采购工程师

（

核心技术人员

）

４．５０ ４．５０

合计

－－ －－ ５４９．００ ５２５．００

说明：激励对象喻志环及刘斌自动放弃认购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余明

武、夏凊、宋明远、张玉辉减少认购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二、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出具了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２３６

号验资报告， 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

审验，认为：根据贵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由

５９

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认购，

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２５

万 元。 贵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合计为人民

币

２３

，

０２５

万元。 经我们审验，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止，贵公司已将资本公积

７

，

５００

万元转

增股本，同时贵公司已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缴纳的认购款人民币

６

，

０６９

万元，其中新增

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５２５

万元，全部以货币出资。

三、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５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４

，

５４６

，

０００ ６４．２４％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７９６

，

０００ ６５．０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４

，

５３５

，

０５０ ６４．２４％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７８５

，

０５０ ６５．０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５２

，

３４２

，

１４３ ２３．２６％ ５２

，

３４２

，

１４３ ２２．７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２

，

１９２

，

９０７ ４０．９７％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４４２

，

９０７ ４２．３２％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０

，

９５０ ０．００％ １０

，

９５０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０

，

４５４

，

０００ ３５．７６％ ８０

，

４５４

，

０００ ３４．９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

，

４５４

，

０００ ３５．７６％ ８０

，

４５４

，

０００ ３４．９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３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

２３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４２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２３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比例发生变动。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

年新先生在授予前，直接持有公司

３５．７６％

股份，通过深圳市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

７．７４％

股份，占授予前公司股份总额比例

４３．５０％

，授予完成后，直接持有公司

３４．９５％

股

份，通过深圳市日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７．５６％

股份，占授予后公司股份总额比

例

４２．５１％

。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4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13

：

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0

日

--2011

年

7

月

2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1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7

月

20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7

月

21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传化集团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应天根先生。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6

名，其所持有股份总数为

215,539,954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4.17%

。 其中：

（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5

名，所持有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14,856,1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03%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1

名，所持有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683,85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4%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的反馈意见，公司对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摘要》的议案，该

草案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8,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0,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5%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2,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7%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

效表决权的

0.005%

。

2

、激励计划股票来源和股票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6%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

效表决权的

0.006%

。

3

、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3,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0,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5%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6%

；反对

103,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

效表决权的

0.005%

。

4

、激励计划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禁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215,43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09%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8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7%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9%

。

5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6%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

效表决权的

0.006%

。

6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6%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

效表决权的

0.006%

。

7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6%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

效表决权的

0.006%

。

8

、股票期权的授予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的程序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6%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

效表决权的

0.006%

。

9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6%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

效表决权的

0.006%

。

10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 其中网

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6%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

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

效表决权的

0.006%

。

11

、股票期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

215,426,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101,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70,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6%

；反对

101,700

股，占参加投

票有效表决权的

0.05%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

表决权的

0.006%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215,474,9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7%

；反对

53,0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2%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618,8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9%

；反对

53,000

股，占参加投票

有效表决权的

0.02%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

决权的

0.006%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15,437,254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99.95%

；反对

90,700

股，

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4%

；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006%

。其中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81,150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0.27%

；反对

90,700

股，占参加投票

有效表决权的

0.04%

；弃权

12,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方怀宇、林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2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1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34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分别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和

2011

年

6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公告了《皖通科技：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0

）和《皖通科技：关于项目的中标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3

）；

2011

年

60

月

30

日， 公司与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签署了甘肃省高速公路路网智能监控系统升级

改造工程

GSJK-3

合同段的施工合同协议书。

一、合同风险的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后生效。

2

、合同工期：

123

日历天。

3

、付款方式：

a.

开工预付款：

10%

签约合同价；

b.

工程进度付款：按工程进度支付（每次不低于

50

万元）；

c.

质量保证金限额：

5%

合同价；

d.

质量保证金百分比

:

月支付额的

10%

；

4

、本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前身为

"

甘肃省高等级公路运营管理中心

"

，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011

年

4

月

1

日，更名为

"

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

，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主要职责为：负责甘

肃省高速公路的通行费征收、高速公路通信机电、信息监控管理、财务资产管理、应急清障救援

管理、交通调度指挥、服务区及广告管理、路政管理、养护监督和隧道设备、监控管理及全省高

速公路行业安全管理等工作，具有良好的市场信誉和履约能力。

2010

年公司与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无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发包人：甘肃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承包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甘肃省高速公路路网智能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工程

GSJK-3

合同段。

3

、合同总金额：

50,631,818.00

元（人民币：伍仟零陆拾叁万壹仟捌佰壹拾捌元整）。

4

、工期：

123

日历天。

5

、合同签署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根据项目进度，该项目的实施将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会产生一定的积极

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50,631,818.00

元， 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290,229,

827.77

元，该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17.45%

。 合同的履行将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2

、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

、中介机构的意见：不适用。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1

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股票代码：

600100

编号：临

2011－031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指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

无新提案提交情况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在清华同方科技广场

A

座三层会议室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9

人，代表

股票

477,074,938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票总数的

24.00%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荣泳霖先生主持，经大会审议及出席股东对下述议案之表决，产生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同方国际有限公司不超过

5

亿元的境外贸易融资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

赞成：

477,074,938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

代表）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戴文震、李楠律师现场鉴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授

权代表

)

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

决结果有效。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2

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证券代码：

600100

编号：临

2011-032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监会同意公司下属境外公司在

境外发行股票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下

属境外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并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1087

号），同意公司

下属新加坡科诺威德有限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22

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1-026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度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

E-mail

的方式发出书面会议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召开，采取

通讯方式进行并做出决议。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共有九人参与通讯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额度担保的报告》，同意本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东莞深赤湾港务有限公司提供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授予的人民币贰亿元整贷款额

度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授权郑少平董事长代表本公司审阅及签署有关贷款担保文件。

二

．

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公司重大事项审批权限及流程的报告》，同意公司按照该审批权

限及流程内容规范公司内部控制流程。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1-027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7

月

21

日召开了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采取通讯方式

进行并做出决议。会议应参加董事九人，共有九人参与通讯表决。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额度担保的报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期，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深赤湾港务有限公司（下称

"

东莞港务

"

）为了归还本公司结

算中心借款及满足其资金综合周转的需要，向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

"

深圳南商

"

）

申请贷款额度人民币贰亿元整，深圳南商经审批该公司财务状况，已同意向东莞港务提供人民

币贰亿元的贷款额度， 期限为深圳南商通知贷款额度放出之日起

5.5

年。 根据深圳南商的要

求，提用该笔贷款前，需本公司为东莞港务提供

100%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东莞港务履行深圳南商人民币贷款合同

项下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本次担保已由东莞港务的另一股东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反

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深赤湾港务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

85%

子公司

成立时间：

2006

年

8

月

28

日

注册地点

:

东莞

注册资本：人民币

4.5

亿元

经营范围：筹办公用码头的建设、经营、货物仓储及配套服务项目

法定代表人：王芬

财务状况：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母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778,754,

407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45,539,578

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为

0

，净资产为人民币

233,214,

829

元，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21,825,614

元，净亏损为人民币

18,029,628

元。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773,535,724

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为

0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535,118,864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38,416,860

元，利润总

额为人民币

2,727,244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727,244

元，公司信用状况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东莞港务将与深圳南商签署贷款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的《贷款合同》，合同约

定，深圳南商同意向东莞港务提供的贷款额度为人民币贰亿元整，额度期限为自贷款人通知额

度放出之日起

5.5

年，额度项下的每一笔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5

年，用于归还股东借款。

本公司将与深圳南商签署关于为东莞港务提供贷款额度担保的《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如

东莞港务无法履行或者没有全部清偿上述《贷款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本公司保证在接到深

圳南商的催收到期或逾期贷款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履行清偿义务。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东莞港务履行上述《贷款合同》项下债务

的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以上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且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利，一致

通过以上担保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悟洲、郝珠江、张建军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担保事

项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状况是必要的。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不包括本次担保，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累计实际担保金额为折合人民币壹

亿叁仟零玖拾贰万伍仟元整（

RMB130,925,000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04%

，

占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89%

， 上述担保全部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事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累计金额为零。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